
证券代码：

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9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肖武先生的书面辞

呈，肖武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

定，肖武先生的辞职报告自提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肖武先生辞职后将担任公司销售顾问，负责公司销售人

员的培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肖武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0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收到盛庆福先生提交的正式书面辞

职报告。 盛庆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其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作，根据相关规定，盛庆福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盛庆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3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

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

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

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其他

6

位（法人或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

亿元，各发起人均以货币

资金出资，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

25%

，为第一大股东；其他

6

位股东合计出

资

1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75%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与其他

6

位（法人或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中

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我们认为公司的此次投资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针对此议案进行审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

此，我们对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无异议。

此次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详情请见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

核准为准），占其注册资本总额

5%

。 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蔡婉婷女士出资

3,000

万元，占小额贷款公司注

册资本的

15%

。 蔡婉婷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裁蔡小如先生为姐弟关系，与公司董事、副总裁蔡

小文女士为姐妹关系，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关联董事蔡小如先生、蔡小文女士在审议此议案中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如下：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其中关联人蔡婉婷女士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投资该公司，此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此次关联

交易出资公平、合理，决策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有损于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此次对外投资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规定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此次投资无异议。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

1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表决回避，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

、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与《关于利用

公司自有资金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投资参与设立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合计

6,000

万元，投资金额小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投资事项是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战略投资，且投资方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及股东

利益，虽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但是程序合法，定价公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关联董事蔡小如先生、蔡小文女士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3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其他

6

位（法人或自然人）

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

称

"

小额贷款公司

"

）。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

亿元，各发起人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其中，本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25%

，为第一大股东；其他

6

位股东合计出资人民币

15,

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75%

。

2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需报中山市金融工作局初审、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

3

、

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情况（具体以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1

、公司名称：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中山市民众镇；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贷款、票据贴现、小企业发展与管理、财务咨询等业务。

2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全体股东均以自有货币资金按持股比例一次性足 额出资认购相应股权。

三、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方介绍

目前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拟定为

7

名，包括公司、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中山市长青新产

业有限公司、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裕市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及

汤华添先生等

6

名法人和

1

名自然人。 拟投资的股权结构为：

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５％

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

３６００ １８％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５％

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５％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

中山中裕市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

汤华添

１４００ ７％

小额贷款公司其他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1

、名称：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正茂

住所：中山市民众镇政府大院内；

企业类型：集体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管理镇属集体资产；投资办实业；服务。

2

、公司名称：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东生路

12

号之

4-1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办实业。

3

、公司名称：中山市三和混凝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洁英

住所：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

2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商品混凝土；销售：建筑材料。

4

、公司名称：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枝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已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63.3388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燃气灶具、热水器

(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

)

、抽油烟机等三大系列产

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5

、公司名称：中山中裕市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学

住所：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主营业务：市场物业管理、商业营业用房出租、广告设计、市场内停车服务。

6

、姓名：汤华添

;

身份证号码：

44062019620721XXXX

；

性别：男；

户籍：中国中山市；

以上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小额贷款公司设立背景及可行性分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广东

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明确了政府对于设立小额代管公司的试点政策，表明

了政府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在金融业日益发展壮大的今天，民间金融活动在一些地方作为一种体制外循环的形式一直存在，包括

一些民间的借贷行为都是小额贷款公司开办的雏形。本公司通过对中山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的调研，从需求、

效益和风险状况等方面对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在中山地区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拥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一方面可以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三农的金融政策，进一步完善对

小企业、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为民间资本提供一条合理的出路，使民间融资正

规化、可控化，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满足本地区众多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有效拓宽中小

企业融资渠道；同时公司可以利用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企业的合作关系，为本地区优

势小企业和供应商提供小额贷款的资金支持，利用小额贷款公司方式灵活的优势，实现供应商、其他中小企

业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共赢。

小额贷款公司存在以下风险：

1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报中山市金融工作局初审、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存在审

批是否获准通过的风险；

2

、因央行利率水平的变化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

3

、中小企业资信状况复杂、资产规模小及资本金小等信用风险；

4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股东出资额进行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经营中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

5

、由于内部控制程序和外部事件导致经营损失的操作风险。

中山地区优质企业众多，具有持续良好的业务市场，相对广阔的发展前景，小额贷款公司拥有专业的管

理团队，内部按照金融企业的模式运营，监管严格，整体投资风险可控。同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后投资预期

收益相对稳定，有利于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拟作为主发起人与其他

6

位（法人或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中

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我们认为公司的此次投资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针对此议案进行审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

此，我们对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38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

"

小额贷款公司

"

）。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2

亿

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5%

。

2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需报中山市金融工作局初审、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

3

、

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参股中山市公用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4

、蔡婉婷女士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15%

，蔡婉婷女士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蔡小如先生为姐弟关系，与公司董事、副总裁蔡小文女士为姐妹关系，为公司

关联自然人，公司此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蔡小如先生、蔡小文女士回避表决。

5

、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情况（具体以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1

、公司名称：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中山市东区盛景尚峰

5

栋

1201

室；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贷款、票据贴现、小企业发展与管理、财务咨询等业务。

2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全体股东均以自有货币资金按持股比例一次性足 额出资认购相应股份。

三、 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方介绍

目前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拟定为

6

名，包括本公司、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

司、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蔡婉婷女士等

5

名法人和

1

名自然人。拟

投资的股权结构为：

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５％

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３０％

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０％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０％

蔡婉婷

３０００ １５％

主发起人及关联方情况如下：

1

、主发起人名称：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雪涛

住所：中山市东区竹苑路银竹街

2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871.73

万元；

主营业务：自来水供应；承接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计算机网络安装工程、仪器仪表的安装及维修；水表

检测；水质检测。

2

、公司名称：中港客运联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学

住所：中山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一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美元

6,965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中山港至香港旅客运输。

3

、公司名称：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枝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已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63.3388

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燃气灶具、热水器

(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

)

、抽油烟机等三大系列产

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4

、公司名称：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秀林

住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已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中成药、西药生产；中药饮片加工；保健食品生产；中药材种植；畜牧养殖；玻璃制品、铝制品

生产；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5

、姓名：蔡婉婷

;

身份证号码：

44062019731010XXXX

；

性别：女；

户籍：中山市。

蔡婉婷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蔡小如先生为姐弟关系，与公司董事、副总裁

蔡小文女士为姐妹关系，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除此之外，其他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小额贷款公司设立背景及可行性分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广东

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明确了政府对于设立小额代管公司的试点政策，表明

了政府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在金融业日益发展壮大的今天，民间金融活动在一些地方作为一种体制外循环的形式一直存在，包括

一些民间的借贷行为都是小额贷款公司开办的雏形。本公司通过对中山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的调研，从需求、

效益和风险状况等方面对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在中山地区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拥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一方面可以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三农的金融政策，进一步完善对

小企业、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为民间资本提供一条合理的出路，使民间融资正

规化、可控化，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满足本地区众多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有效拓宽中小

企业融资渠道；同时公司可以利用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企业的合作关系，为本地区优

势小企业和供应商提供小额贷款的资金支持，利用小额贷款公司方式灵活的优势，实现供应商、其他中小企

业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共赢。

小额贷款公司存在以下风险：

1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报中山市金融工作局初审、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批，存在审

批是否获准通过的风险；

2

、因央行利率水平的变化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

3

、中小企业资信状况复杂、资产规模小及资本金小等信用风险；

4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股东出资额进行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经营中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

5

、由于内部控制程序和外部事件导致经营损失的操作风险。

中山地区优质企业众多，具有持续良好的业务市场，相对广阔的发展前景，小额贷款公司拥有专业的管

理团队，内部按照金融企业的模式运营，监管严格，整体投资风险可控。同时，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后投资预期

收益相对稳定，有利于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其中关联人蔡婉婷女士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投资该公司，此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此次关联交

易出资公平、合理，决策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有损于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规定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此次投资无异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

1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表决回避，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

、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与《关于利用

公司自有资金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投资参与设立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合计

6,000

万元，投资金额小于人民币

1

亿元，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本次投资事项是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战略投资，且投资方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及股东

利益，虽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但是程序合法，定价公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参股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0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披露的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中，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个别内容有差错，现予以更正：

一、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

1

页、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第

1

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

2012

年

1-9

月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原披露为

0

元

/

股，现更正为

-0.25

元

/

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相应调整为：

-130.12%

二、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

2

页、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第

2

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中，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合计：

原披露为

0

元，现更正为

762,706.33

元。

三、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

6

页、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第

6

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中，

原披露：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0

至

0

；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

0

万元至

0

万元；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

元；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无。

现更正：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30%

至

0%

；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4,216.9

万元至

6,024.15

万元；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241,480.73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受国家宏观经济下行影响，钢铁行业需求萎靡，从而造成公司下游金属资源回收客户

的投资和设备需求积极性受挫，给公司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更正后的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３８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该次会议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本公司与“长城科技”、“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２．

本公司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与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３．

开发铝基片与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关联方房屋租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９

）。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０３９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房屋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 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科技”： 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长城电脑”： 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

“开发光磁”： 指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石岩分公司”：指本公司分公司

“开发铝基片”：指深圳长城开发铝基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５７％

控股子公司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联方房屋租赁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本公司、“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开发铝基片”分别与“长城科技”、“长城电脑”拟签署《房地产租

赁合同》，租赁其位于科技园之部分办公楼、长城科技大厦部分楼层、石岩基地的厂房，租赁合同主要简述

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物业 面积

Ｍ

２

月租金（含管理费及

其他费用）（元）

租赁期间

长城开发

长城科技长

城电脑

长城科技大厦

４

，

０５５．９７ ３２４

，

４７７．６０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长城电脑 科技园办公楼

３

，

３７９．３２ １４８

，

６９０．０８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长城电脑 科技园办公楼

１

，

７２６．８２ ７９

，

４３３．７２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石岩分公司 长城电脑 石岩基地厂房

１２

，

７８９．８５ ２８０

，

０９７．７２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开发光磁 长城电脑 石岩基地厂房

８

，

６５７．６３ １８９

，

６０２．１０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０．３１

开发铝基片

长城电脑 石岩基地厂房

１０

，

３５０．８５ ２１７

，

３６７．８５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长城电脑 石岩基地厂房

９

，

００２．７５ １８９

，

０５７．７５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合计

１

，

４２８

，

７２６．８２

特别说明：表中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承租面积原由本公司及石岩分公司租赁使用。 日前由于公司业

务调整，开发光磁生产场地搬迁以及新客户导入等原因，经与长城电脑友好协商，现转由公司石岩分公司、

开发光磁承租，租金仍参照市场定价，租期增加。

２．

以上关联交易不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烈宏

注册资本：

１１９

，

７７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２

号长城计算机大厦

１６

楼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主营业务：计算机核心零部件、计算机整机制造、软件和系统集成等。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城科技”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该公司近三年财务情况（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

７４

，

７８８．０ １７３

，

９７２．５ １００

，

６８８．２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净资产

４５７

，

１２２．８ ４７１

，

１６６．３ ４４４

，

１８７．１

（二）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电脑”）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杜和平

注册资本：

１３２

，

３５９．３８８６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主营业务：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网络系统、电子产品、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电话机的技术开

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和咨询服务等多类业务。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城电脑”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该公司近三年财务情况（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

１０

，

１２５．００ １９

，

８４１．６８ ４４

，

３０６．４９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净资产

３１４

，

９１１．９６ ３３２

，

０８３．８８ ２１８

，

８４７．７４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科技园办公楼

位于长城电脑科技园研发基地，总投资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建筑面积

６．３４

万平方米。

２．

长城科技大厦

位于长城电脑科技园研发基地，总投资

３０

，

０９４．０６

万元，建筑面积

８．１７

万平方米。 长城科技大厦为“长城

科技”和“长城电脑”共有，其中长城科技拥有

６６％

产权，长城电脑拥有

３４％

产权；本公司将按其所拥有的产

权分别向出租方支付租金，全部物业管理费由长城电脑收取。

３．

石岩基地

位于长城电脑石岩生产基地，总投资

４５

，

９１８

万元，建筑面积

１５．９５

万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关联方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见“关联交易概述”之“关联方房屋租赁情况简述”；

２．

交易结算方式：月结；

３．

定价政策：参考市场价格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城科技”、“长城电脑”存在长期的租赁关系，此次审议的租

赁协议绝大部分为续租协议。 新租厂房、仓库均为公司业务调整使用。

２．

上述关联交易可充分利用关联方研发生产基地资源及配套设施，为公司电子装配业务提供生产场

地和生产条件，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效益。

３．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客观公允，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六、审议情况

１．

与“长城科技”、“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２．

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与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３．

开发铝基片与长城电脑租赁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５

票，关联董事谭文鋕先生、钟际民先

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查阅有关规定并了解相关情况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包含本公司、开发石岩分公司、开发光磁以及开发铝基片）与关联方长城科技、长城电脑房屋租赁事

项，我们认为相关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八、本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长城科技、长城电脑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包含租

赁、销售、采购、加工）总金额为

２

，

３４２

万元。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拟签署的房地产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35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中信国安盟固利电

源技术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一年期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36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其在华夏银行北京分行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0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46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

市昌平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昌平园白浮泉路

18

号，公司持股

96.05%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电池材料及电

池等。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35

亿元，净资产

1.58

亿元，资产负债率

52.87%

；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22

亿元，净利润为

504.1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79

亿元，净资产

1.63

亿元，资产负债率

56.97 %

；

2012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49

亿元，净利润为

524.88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

供担保。

2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电池材料及电池等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3

、本公司持有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96.05%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

担保。

4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中信国安盟固利电

源技术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83,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9%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９０

股票简称：禾盛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在巨潮资讯网上

公告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经事后审核，因工作疏忽，将第二章第（二）点“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误输成所有股东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现

更正如下：

更正前：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２

，

３４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赵东明

１３７

，

２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

，

５８４

，

５５０

章文华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蒋学元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苏州工业园区和昌电器有限

公司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４８

，

０００

赵福明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３４

，

０００

陈国清

７８０

，

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０

，

１７８

郑安坤

７４５

，

４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５

，

４４１

张富军

１４４

，

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６

，

４５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李玉英

４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赵东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东明和蒋学元分别持有苏州工业

园区和昌电器有限公司

５５％

和

２０％

的股权；赵福明为赵东明哥哥；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更正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２

，

３４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章文华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２０

，

０００

陈国清

７８０

，

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０

，

１７８

郑安坤

７４５

，

４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５

，

４４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李玉英

４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０

，

０００

阪和（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２

，

４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２

，

４３７

赵辉

４２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２

，

６００

卢德斌

４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０

，

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１５

，

４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５

，

４６５

金建勋

３４０

，

１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０

，

１１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赵东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东明和蒋学元分别持有苏州工业

园区和昌电器有限公司

５５％

和

２０％

的股权；赵福明为赵东明哥哥；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2-049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通知，并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在镇西久立特材二楼会议室召开。本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共

3

人）参加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许文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许文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许文鑫先生简历

见附件

1

）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1

：

许文鑫先生简历：

许文鑫先生：中国国籍，

1963

年

11

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

历任浙江久立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现任浙江久立

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总经理。

许文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公司销售部总经理职务之外，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

2012-014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收到龚云华、王新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因其工作变动原因不便于继续履行公司董事职责，因此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

务。 龚云华、王新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4

名，未达到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

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辞职

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之前

,

龚云华、王新先生将继续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在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龚云华、王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

,

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

,

为保护广大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对龚云华、王新先生为

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2012-009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程健先生以书面形式向

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报告。 程健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程健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程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二


